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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宣佈，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九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即申請發售股份及付款之最後限
期），按申請表格收到29份有效申請合共45,529,500股發售股份及按額外申請表格收到17份有效額
外申請合共1,349,000股發售股份。獲接納及已支付之合共46,878,500股發售股份，相當於根據公開
發售而予以發售之發售股份總數60,000,000股約78.1%。

公開發售已由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本公司現有根據其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五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而授出之未行使購股權（可予行使
以認購合共28,500,000股股份）。鑑於公開發售之結果，購股權之行使價及數目分別由(i)3,000,000
份可按每股0.65港元行使之購股權及(ii)25,500,000份可按每股0.82港元行使之購股權，分別調整至
(i)3,600,000份可按每股0.542港元行使之購股權及(ii) 30,600,000份可按每股0.683港元行使之購股
權，並由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一）起生效。

謹提述毅興行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之公佈（「該公佈」）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

六日之章程（「章程」），內容有關按記錄日期每持有五股股份獲配發一股發售股份之基準公開發售新股（「公開發

售」）。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章程所採用之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公開發售之結果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九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即申請發售股份及付款之最後期限），按申請表格
收到29份有效申請合共45,529,500股發售股份及按額外申請表格收到17份有效額外申請合共1,349,000
股發售股份。獲接納及已支付之合共46,878,500股發售股份，相當於根據公開發售而予以發售之發售
股份總數60,000,000股約78.1%。按額外申請表格申請額外發售股份之股東已獲全數配發所申請之額外
發售股份。控股股東Good Benefit Limited已認購獲臨時配發之30,600,000股發售股份，但並無作出任何
超額認購申請。



　
公開發售已由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包銷安排

 
根據上文所述之公開發售之結果，在公開發售當中，有13,121,500股發售股份未獲認購（「認購不
足發售股份」）。Good Benefit Limited（亦為控股股東）已根據包銷協議認購全部認購不足發售
股份。認購不足發售股份佔發售股份約21.9%；亦佔本公司在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後之經擴大已發行股
本360,000,000股股份約3.6%。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收妥所有有關認購不足發售股份之認購款
項。
　
股票
　
發售股份之股票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二）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合資格股東（已有效申
請及支付發售股份）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所示之地址，郵誤風險概由彼等承擔。發售股份將於二零
零五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四）開始買賣。
　
本公司之股權架構
　
以下乃本公司在公開發售完成前及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後之股權架構概要：
　

  公開發售完成前

之股權

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後

之股權

  股份數目 股權 股份數目 股權

    (%)   (%)
         
Good Benefit Limited (附註1) 153,000,000 51.0196,721,500 54.6
Ever Win Limited (附註 2) 5,000,000 1.7 6,000,000 1.7
Evergrow Company Limited (附註

3)
1,735,000 0.6 2,082,000 0.6

許世聰先生 12,268,000 4.1 14,721,600 4.1
許國光先生 12,702,000 4.2 15,242,400 4.2
廖秀麗女士 1,102,500 0.4 1,323,000 0.4
公眾人士 114,192,500 38.0123,909,500 34.4
 
合計 300,000,000 100.0360,000,000 100.0
 
　
附註：

1. Good Benefit Limited是一間由Ever Win Limited、Evergrow Company Limited、廖秀

麗女士及其他股東（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且均為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行政總

裁、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01條）概無關連）分別實益擁有

45.1%、45.1%、0.8%及9.0%之公司。

2. Ever Win Limited是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受託人（持有信託內

50,000股普通股）代表全權信託持有，全權信託之全權對象包括董事許世聰先生與其家族成

員及許世聰先生與其配偶，分別持有信託內30,834股及5股A級不可兌換可贖回優先股。

3. Evergrow Company Limited是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受託人（持有

信託內50,000股普通股）代表全權信託持有，全權信託之全權對象包括董事許國光先生與其

家族成員及許國光先生，持有信託內30,823股A級不可兌換可贖回優先股。

　

調整購股權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本公司現有根據其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五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而授出之未行使

購股權（可予行使以認購合共28,500,000股股份）。該等購股權中有3,000,000份可讓購股權持

有人按行使價每股0.65港元認購股份。其餘25,500,000份購股權則可讓購股權持有人按行使價每

股0.82港元認購股份。鑑於公開發售之結果，購股權之數目及行使價分別由(i)3,000,000份可按每

股0.65港元行使之購股權及(ii)25,500,000份可按每股0.82港元行使之購股權，分別調整至

(i)3,600,000份可按每股0.542港元行使之購股權及(ii) 30,600,000份可按每股0.683港元行使

之購股權，並由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一）起生效。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向本公司證實及確

認，其認為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該等調整符合上市規則第17.03(13)條附註所載之有

關規定。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許世聰先生、許國光先生、黃子鑍博士、黎錦華先生、程如龍先生

及廖秀麗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偉志先生、方邦興先生及陳秩龍先生。

 
承董事會命

毅興行有限公司

主席

許世聰
　

香港，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
　

*  僅供識別


